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李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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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

偵字第289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

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易字第482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

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李榮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物

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

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李榮於本院之

自白(本院卷第64至65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

二、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中之「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

器官功能喪失」，應未涵攝「死亡」之結果，對於「死亡」

之被害類型應歸屬「宰殺」之當然結果。雖動物保護法對於

「宰殺」於第12、13等條，各有免責事由及宰殺時應遵行之

規定，惟此應屬阻卻違法事由之範疇，而非指「宰殺」一義

僅限於合法之宰殺，否則第12條即毋庸特別規定「對動物不

得任意宰殺」之必要。因此在解釋上，行為人只要自始主觀

上具有使動物死亡之故意，不論有無虐待、手段為何或是否

人道，均應屬宰殺之範圍，始合本法之體系解釋。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

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同時犯該款之宰殺、故意使動

物遭受傷害致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嫌，就後者部分應屬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述，然此並不影響本案之法律適用結果，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尊重生命，恣意妄為

而殺死本案犬隻，實值非難；並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已和告

訴人(被告本案所涉毀損部分，告訴人已於偵查中撤回告

訴，核交字卷第49頁)潘宛琳調解成立(核交字卷第25頁)，

並已依約給付完畢(本院卷第67頁)之犯後態度；以及被告前

有毀損、販賣二級毒品、施用二級毒品等前科，素行不良，

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至20頁)；兼衡被告

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以及犯罪之手段；暨被告於本院自陳當

時因本案犬隻在大半夜一直叫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為國中肄

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油漆工、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5千至5萬

元、須扶養母親、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65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依刑法第42條第3

項規定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柏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龍寬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柏儒

附件：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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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宰殺、

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

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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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李榮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89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易字第482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李榮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李榮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第64至65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中之「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應未涵攝「死亡」之結果，對於「死亡」之被害類型應歸屬「宰殺」之當然結果。雖動物保護法對於「宰殺」於第12、13等條，各有免責事由及宰殺時應遵行之規定，惟此應屬阻卻違法事由之範疇，而非指「宰殺」一義僅限於合法之宰殺，否則第12條即毋庸特別規定「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之必要。因此在解釋上，行為人只要自始主觀上具有使動物死亡之故意，不論有無虐待、手段為何或是否人道，均應屬宰殺之範圍，始合本法之體系解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同時犯該款之宰殺、故意使動物遭受傷害致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嫌，就後者部分應屬贅述，然此並不影響本案之法律適用結果，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尊重生命，恣意妄為而殺死本案犬隻，實值非難；並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已和告訴人(被告本案所涉毀損部分，告訴人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核交字卷第49頁)潘宛琳調解成立(核交字卷第25頁)，並已依約給付完畢(本院卷第67頁)之犯後態度；以及被告前有毀損、販賣二級毒品、施用二級毒品等前科，素行不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至20頁)；兼衡被告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以及犯罪之手段；暨被告於本院自陳當時因本案犬隻在大半夜一直叫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油漆工、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5千至5萬元、須扶養母親、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依刑法第42條第3項規定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柏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龍寬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柏儒
附件：起訴書。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李榮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

偵字第289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

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易字第482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李榮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物

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

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李榮於本院之

    自白(本院卷第64至65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

    之記載。

二、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中之「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

    器官功能喪失」，應未涵攝「死亡」之結果，對於「死亡」

    之被害類型應歸屬「宰殺」之當然結果。雖動物保護法對於

    「宰殺」於第12、13等條，各有免責事由及宰殺時應遵行之

    規定，惟此應屬阻卻違法事由之範疇，而非指「宰殺」一義

    僅限於合法之宰殺，否則第12條即毋庸特別規定「對動物不

    得任意宰殺」之必要。因此在解釋上，行為人只要自始主觀

    上具有使動物死亡之故意，不論有無虐待、手段為何或是否

    人道，均應屬宰殺之範圍，始合本法之體系解釋。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

    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同時犯該款之宰殺、故意使動

    物遭受傷害致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嫌，就後者部分應屬贅述

    ，然此並不影響本案之法律適用結果，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尊重生命，恣意妄為

    而殺死本案犬隻，實值非難；並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已和告

    訴人(被告本案所涉毀損部分，告訴人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

    ，核交字卷第49頁)潘宛琳調解成立(核交字卷第25頁)，並

    已依約給付完畢(本院卷第67頁)之犯後態度；以及被告前有

    毀損、販賣二級毒品、施用二級毒品等前科，素行不良，有

    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至20頁)；兼衡被告本

    案犯罪所生之損害以及犯罪之手段；暨被告於本院自陳當時

    因本案犬隻在大半夜一直叫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為國中肄業

    之智識程度、從事油漆工、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5千至5萬元

    、須扶養母親、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65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依刑法第42條第3項

    規定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柏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龍寬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柏儒

附件：起訴書。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宰殺、

    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

    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李榮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89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易字第482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李榮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李榮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第64至65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中之「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應未涵攝「死亡」之結果，對於「死亡」之被害類型應歸屬「宰殺」之當然結果。雖動物保護法對於「宰殺」於第12、13等條，各有免責事由及宰殺時應遵行之規定，惟此應屬阻卻違法事由之範疇，而非指「宰殺」一義僅限於合法之宰殺，否則第12條即毋庸特別規定「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之必要。因此在解釋上，行為人只要自始主觀上具有使動物死亡之故意，不論有無虐待、手段為何或是否人道，均應屬宰殺之範圍，始合本法之體系解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款之違反不得任意宰殺動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本案係同時犯該款之宰殺、故意使動物遭受傷害致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嫌，就後者部分應屬贅述，然此並不影響本案之法律適用結果，附此敘明。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尊重生命，恣意妄為而殺死本案犬隻，實值非難；並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已和告訴人(被告本案所涉毀損部分，告訴人已於偵查中撤回告訴，核交字卷第49頁)潘宛琳調解成立(核交字卷第25頁)，並已依約給付完畢(本院卷第67頁)之犯後態度；以及被告前有毀損、販賣二級毒品、施用二級毒品等前科，素行不良，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至20頁)；兼衡被告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以及犯罪之手段；暨被告於本院自陳當時因本案犬隻在大半夜一直叫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油漆工、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5千至5萬元、須扶養母親、家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6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依刑法第42條第3項規定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唐仲慶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柏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龍寬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柏儒

附件：起訴書。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